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宗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9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宗原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蔡宗原於民國112年5月間與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應召集團成

員，共同基於意圖使已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

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前由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

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洪寶生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路0

段0號7樓之1之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

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

籍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入

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

登性交易攬客訊息，而外籍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後，再由蔡宗

原前往本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渠等即以此方式共同媒介、容

留外籍女子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嗣一、PONG

JAROEN THASAWAN（下稱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由蔡

宗原於112年5月12日23時許，接應A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

（A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蔡宗

原則於112年5月18日1時38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A女收取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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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二、KIAWKHUM AREEYA（下稱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

灣後，由不詳之應召站成員接應B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B

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蔡宗原則

於112年5月25日1時32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B女收取性交易所

得。嗣經警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

務，在捷克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

體聯繫交易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A女、B女，始悉上情。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蔡宗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因檢察官、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

議，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

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

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2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

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有前往本案房屋，然矢

口否認有何圖利容留性交之犯行，辯稱：我當時是去消費的

云云。經查：

　㈠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

證人洪寶生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

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

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並

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

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另證人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

灣後，於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

易，證人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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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同年月25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嗣經警分別於112

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

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

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證人A女、B女等節，業據證人A

女、B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9至44、45至49

頁），並有住宅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證人洪寶生提供之與

暱稱「JAY」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25日職務報告書、

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

筠筠/我的服務溫柔．態度真誠/主動熱情服務配合。滿滿

（板）」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筠筠」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B女於群組名稱「小不點板橋（4）」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

月18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

名稱「板橋.中永和板橋/喬喬/優質美女/可愛小隻馬/制服

薄紗絲襪都有/1.8完整」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喬

喬」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A女於群組名稱「板橋-FAY

（5）」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見偵795

37卷第57至59、63至65、91、103至105、105至110、110至1

25、127、133至135、135至138、139至181頁），亦為被告

所不爭執，上情堪可認定。

　㈡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圖利容留性交行為：

　⒈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於5月12日23時許到達本案房屋，

由應召集團line暱稱為「jay」的男子，將我從中壢載到上

述地之後就離開了，由另一名男子接應帶著我上樓到房間

內。該男子跟收錢的男生是同一個人，他當時帶我上樓，特

徵為大概50歲，有年紀了，當時戴著口罩，矮矮壯壯的，穿

著長袖上衣，拖鞋，沒有戴帽子，有白頭髮。白髮男子帶我

到房間後就離開了。每名客人收新臺幣（下同）2,000元，

業者會分1,100元，我只拿900元。112年5月18日1時，對方

直接到套房門口找我拿，進房間收錢後離開，他來的時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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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知，只會連續按門鈴五次，我就知道收錢的來了。當時

收取6,000至7,000元等語（見偵79537卷第45至49頁）。證

人B女於警詢時證稱：性交易如果收取1,800元，我實得900

元，另外900元交給上游公司，如果收取2,800元，我實得1,

500元，另外1,300元交給上游公司。今天（112年5月25日）

凌晨大約2點，有個男人來跟我收錢等語（見偵79537卷第39

至44頁）。

　⒉另參以本案房屋外之監視器畫面所示，於111年5月18日1時3

7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進入本

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40分許離開本案房屋；另於112年5月2

5日1時32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

即於同日1時34分許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37分許離開

本案房屋，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於卷可

查（見偵79537卷第403至405頁）。則依據上開監視器畫面

所示，被告前往本案房屋之時間與A女、B女所證之應召站人

員前來收款之時間大致相符，且證人A女證述應召站之收款

人員之特徵亦與被告當時前往本案房屋時之外型核屬一致，

而證人A女證述被告之特徵時，並無觀看任何監視器畫面即

為前開證述，堪認證人A女係因與被告近距離接觸而依其親

身經歷，對被告之特徵印象深刻，證人A女方得為前開證

述。

　⒊綜上所述，證人A女、B女之證述均有前開監視器畫面可佐，

渠等亦無構陷被告之理，基此，堪認證人A女、B女之證述應

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被告於前揭監視器畫面時間前往本

案房屋之目的，係為收取性交易所得，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

共同媒介、容留證人A女、B女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

易以營利。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據前揭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在進

入本案房屋後，旋在3分鐘後即離開上址，若被告所陳係前

往本案房屋按摩為真（見偵79537卷第329至331頁），則按

摩短則20分鐘，被告豈有在短短之3分鐘後旋離開上址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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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不符，難以憑採。至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雖又辯稱：我去看到小姐不喜歡，我就走了云云（見本院

訴字卷第25頁），然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凌晨離去後，在短

短7天後又回到本案房屋，且一樣在3分鐘後旋即離去，而現

今社會中從事性交易、按摩工作之人眾多，若被告於111年5

月18日對服務之小姐不滿意，則被告尚有許多選擇、去處，

豈有在7日後再度回到同址消費、又不滿意而隨即離去之可

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而被告又無法提出

任何其係前往按摩之證據，證明其所述之真實性，被告空言

否認犯行，實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使人為性交罪，犯罪構成要件乃

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

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

罪，至於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果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

所問。又因其犯罪為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發

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之可言（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54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231

條第1項所謂「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

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容留」則

指提供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之場所而言。如行為人媒介於

前，復加以容留在後，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

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罪名。查本件被告以營利為目的予以

容留、媒介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使女子與他

人為性交而媒介以營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容留以營利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就事實欄所示之犯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間，均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㈢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

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

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

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

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

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

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31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容留證人A女、B女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

行為，因容留之對象不同且行為可分，應予分論併罰（共2

罪）。至被告從行為開始時起分別至為警查獲止，媒介、容

留同一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密接從事多次性交行為，彼此間獨

立性薄弱，應各論以1罪評價為合理，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共同媒介、

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

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被告於本案中所擔

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被告犯後態度，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均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分別所犯之罪，均

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罪犯罪時間接近，犯罪

目的、手段相當，係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責任非難之重複

程度較高，並斟酌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定其應

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如主文第1項後段所示。

三、沒收：

　　被告雖為本件事實欄所示之圖利容留性交行為，惟卷內尚乏

積極證據證明上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給付之拆帳所得已由被

告實際收受，爰不併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附此說

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除於上開時、地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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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外，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

共同圖利容留PETCHPACHARAPHAKIN PURIMPRAT（下稱C

女）、SIRICHOK YANISA（下稱D女）為性交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復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

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

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係以證人C女、D女於警詢之

證述、「捷克論壇」網站性交易攬客廣告截圖、喬裝警員與

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證人C女、D女與應召站成員之

LINE對話紀錄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證人C女於112年4月24日入境臺灣，於同日開始從事性交易

至同年月30日為警查獲，證人C女係在112年4月30日2時許進

入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證人D女於112年7月14日入境臺

灣，於同年月15日在本案房屋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17日

為警查獲等節，業據證人C女、D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

79537卷第33至37、51至55頁）。而證人C女於警詢時證稱：

今日（112年4月30日）2時許，有1名男子帶我到本案房屋，

性交易所得公司會派人來收取等語（見偵79537卷第55

頁）；D女於警詢時證稱：每天凌晨有1名男子會來跟我收性

交易所得，有年紀、矮矮的、有戴眼鏡、沒有刺青、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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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淡綠色短袖等語（見偵79537卷第37頁）。則本件除證

人C女、D女上開證述外，並無其他事證可補強被告為前往本

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之人，則被告是否有與應召站成員共

同圖利容留證人C女、D女為本件之性交行為，並非無疑。況

證人C女、D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同年7

月，與上開本院認定被告從事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

行為之時間為112年5月之間，時間已有落差，雖應召站成員

容留證人A女、B女、C女、D女性交易行為之地點均在本案房

屋，然犯罪集團之成員常常異動，則被告在112年4月時，是

否已加入，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犯行，或於112

年7月時是否已退出共同圖利容留外籍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

行等節均有所疑，本件實難僅因容留證人C女、D女之性交易

之地點與證人A女、B女性交易之地點一致，即率認被告與不

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容留證人C女、D女為性交行為。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此部分圖利

容留性交罪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

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既不能證明被告

此部分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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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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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宗原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9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宗原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蔡宗原於民國112年5月間與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已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前由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洪寶生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號7樓之1之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而外籍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後，再由蔡宗原前往本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渠等即以此方式共同媒介、容留外籍女子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嗣一、PONGJAROEN THASAWAN（下稱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由蔡宗原於112年5月12日23時許，接應A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A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蔡宗原則於112年5月18日1時38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A女收取性交易所得。二、KIAWKHUM AREEYA（下稱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由不詳之應召站成員接應B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B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蔡宗原則於112年5月25日1時32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B女收取性交易所得。嗣經警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A女、B女，始悉上情。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蔡宗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有前往本案房屋，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容留性交之犯行，辯稱：我當時是去消費的云云。經查：
　㈠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證人洪寶生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並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另證人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證人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嗣經警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證人A女、B女等節，業據證人A女、B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9至44、45至49頁），並有住宅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證人洪寶生提供之與暱稱「JAY」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25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筠筠/我的服務溫柔．態度真誠/主動熱情服務配合。滿滿（板）」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筠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B女於群組名稱「小不點板橋（4）」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18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板橋/喬喬/優質美女/可愛小隻馬/制服薄紗絲襪都有/1.8完整」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喬喬」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A女於群組名稱「板橋-FAY（5）」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見偵79537卷第57至59、63至65、91、103至105、105至110、110至125、127、133至135、135至138、139至18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可認定。
　㈡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圖利容留性交行為：
　⒈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於5月12日23時許到達本案房屋，由應召集團line暱稱為「jay」的男子，將我從中壢載到上述地之後就離開了，由另一名男子接應帶著我上樓到房間內。該男子跟收錢的男生是同一個人，他當時帶我上樓，特徵為大概50歲，有年紀了，當時戴著口罩，矮矮壯壯的，穿著長袖上衣，拖鞋，沒有戴帽子，有白頭髮。白髮男子帶我到房間後就離開了。每名客人收新臺幣（下同）2,000元，業者會分1,100元，我只拿900元。112年5月18日1時，對方直接到套房門口找我拿，進房間收錢後離開，他來的時候不會通知，只會連續按門鈴五次，我就知道收錢的來了。當時收取6,000至7,000元等語（見偵79537卷第45至49頁）。證人B女於警詢時證稱：性交易如果收取1,800元，我實得900元，另外900元交給上游公司，如果收取2,800元，我實得1,500元，另外1,300元交給上游公司。今天（112年5月25日）凌晨大約2點，有個男人來跟我收錢等語（見偵79537卷第39至44頁）。
　⒉另參以本案房屋外之監視器畫面所示，於111年5月18日1時37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40分許離開本案房屋；另於112年5月25日1時32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於同日1時34分許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37分許離開本案房屋，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於卷可查（見偵79537卷第403至405頁）。則依據上開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前往本案房屋之時間與A女、B女所證之應召站人員前來收款之時間大致相符，且證人A女證述應召站之收款人員之特徵亦與被告當時前往本案房屋時之外型核屬一致，而證人A女證述被告之特徵時，並無觀看任何監視器畫面即為前開證述，堪認證人A女係因與被告近距離接觸而依其親身經歷，對被告之特徵印象深刻，證人A女方得為前開證述。
　⒊綜上所述，證人A女、B女之證述均有前開監視器畫面可佐，渠等亦無構陷被告之理，基此，堪認證人A女、B女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被告於前揭監視器畫面時間前往本案房屋之目的，係為收取性交易所得，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媒介、容留證人A女、B女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據前揭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在進入本案房屋後，旋在3分鐘後即離開上址，若被告所陳係前往本案房屋按摩為真（見偵79537卷第329至331頁），則按摩短則20分鐘，被告豈有在短短之3分鐘後旋離開上址之可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不符，難以憑採。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又辯稱：我去看到小姐不喜歡，我就走了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25頁），然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凌晨離去後，在短短7天後又回到本案房屋，且一樣在3分鐘後旋即離去，而現今社會中從事性交易、按摩工作之人眾多，若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對服務之小姐不滿意，則被告尚有許多選擇、去處，豈有在7日後再度回到同址消費、又不滿意而隨即離去之可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而被告又無法提出任何其係前往按摩之證據，證明其所述之真實性，被告空言否認犯行，實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使人為性交罪，犯罪構成要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於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果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又因其犯罪為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之可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4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容留」則指提供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之場所而言。如行為人媒介於前，復加以容留在後，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罪名。查本件被告以營利為目的予以容留、媒介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媒介以營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容留以營利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就事實欄所示之犯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容留證人A女、B女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因容留之對象不同且行為可分，應予分論併罰（共2罪）。至被告從行為開始時起分別至為警查獲止，媒介、容留同一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密接從事多次性交行為，彼此間獨立性薄弱，應各論以1罪評價為合理，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共同媒介、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被告於本案中所擔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告犯後態度，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分別所犯之罪，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罪犯罪時間接近，犯罪目的、手段相當，係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並斟酌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如主文第1項後段所示。
三、沒收：
　　被告雖為本件事實欄所示之圖利容留性交行為，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上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給付之拆帳所得已由被告實際收受，爰不併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附此說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除於上開時、地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外，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PETCHPACHARAPHAKIN PURIMPRAT（下稱C女）、SIRICHOK YANISA（下稱D女）為性交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復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係以證人C女、D女於警詢之證述、「捷克論壇」網站性交易攬客廣告截圖、喬裝警員與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證人C女、D女與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證人C女於112年4月24日入境臺灣，於同日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30日為警查獲，證人C女係在112年4月30日2時許進入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證人D女於112年7月14日入境臺灣，於同年月15日在本案房屋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17日為警查獲等節，業據證人C女、D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3至37、51至55頁）。而證人C女於警詢時證稱：今日（112年4月30日）2時許，有1名男子帶我到本案房屋，性交易所得公司會派人來收取等語（見偵79537卷第55頁）；D女於警詢時證稱：每天凌晨有1名男子會來跟我收性交易所得，有年紀、矮矮的、有戴眼鏡、沒有刺青、七分褲、淡綠色短袖等語（見偵79537卷第37頁）。則本件除證人C女、D女上開證述外，並無其他事證可補強被告為前往本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之人，則被告是否有與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證人C女、D女為本件之性交行為，並非無疑。況證人C女、D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同年7月，與上開本院認定被告從事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之時間為112年5月之間，時間已有落差，雖應召站成員容留證人A女、B女、C女、D女性交易行為之地點均在本案房屋，然犯罪集團之成員常常異動，則被告在112年4月時，是否已加入，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犯行，或於112年7月時是否已退出共同圖利容留外籍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等節均有所疑，本件實難僅因容留證人C女、D女之性交易之地點與證人A女、B女性交易之地點一致，即率認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容留證人C女、D女為性交行為。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此部分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既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宗原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9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宗原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
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蔡宗原於民國112年5月間與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
，共同基於意圖使已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
以營利之犯意聯絡，前由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
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洪寶生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號7樓
之1之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
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女子以
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入住本案房
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登性交易
攬客訊息，而外籍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後，再由蔡宗原前往本
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渠等即以此方式共同媒介、容留外籍女
子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嗣一、PONGJAROEN T
HASAWAN（下稱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由蔡宗原於112
年5月12日23時許，接應A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A女從事
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蔡宗原則於112
年5月18日1時38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A女收取性交易所得。二
、KIAWKHUM AREEYA（下稱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由
不詳之應召站成員接應B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B女從事性
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蔡宗原則於112年5
月25日1時32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B女收取性交易所得。嗣經警
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
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
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A女、B女，始悉上情。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蔡宗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因檢察官、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
    ，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
    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
    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
    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
    ，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有前往本案房屋，然矢
    口否認有何圖利容留性交之犯行，辯稱：我當時是去消費的
    云云。經查：
　㈠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
    證人洪寶生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
    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
    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並
    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
    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另證人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
    灣後，於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
    易，證人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24日
    至同年月25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嗣經警分別於112
    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
    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
    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證人A女、B女等節，業據證人A
    女、B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9至44、45至49
    頁），並有住宅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證人洪寶生提供之與
    暱稱「JAY」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25日職務報告書、
    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
    筠筠/我的服務溫柔．態度真誠/主動熱情服務配合。滿滿（
    板）」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筠筠」之LINE對話紀錄
    截圖、B女於群組名稱「小不點板橋（4）」之LINE對話紀錄
    截圖、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
    18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
    稱「板橋.中永和板橋/喬喬/優質美女/可愛小隻馬/制服薄
    紗絲襪都有/1.8完整」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喬喬」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A女於群組名稱「板橋-FAY（5）」之
    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見偵79537卷第57
    至59、63至65、91、103至105、105至110、110至125、127
    、133至135、135至138、139至18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
    ，上情堪可認定。
　㈡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圖利容留性交行為：
　⒈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於5月12日23時許到達本案房屋，
    由應召集團line暱稱為「jay」的男子，將我從中壢載到上
    述地之後就離開了，由另一名男子接應帶著我上樓到房間內
    。該男子跟收錢的男生是同一個人，他當時帶我上樓，特徵
    為大概50歲，有年紀了，當時戴著口罩，矮矮壯壯的，穿著
    長袖上衣，拖鞋，沒有戴帽子，有白頭髮。白髮男子帶我到
    房間後就離開了。每名客人收新臺幣（下同）2,000元，業
    者會分1,100元，我只拿900元。112年5月18日1時，對方直
    接到套房門口找我拿，進房間收錢後離開，他來的時候不會
    通知，只會連續按門鈴五次，我就知道收錢的來了。當時收
    取6,000至7,000元等語（見偵79537卷第45至49頁）。證人B
    女於警詢時證稱：性交易如果收取1,800元，我實得900元，
    另外900元交給上游公司，如果收取2,800元，我實得1,500
    元，另外1,300元交給上游公司。今天（112年5月25日）凌
    晨大約2點，有個男人來跟我收錢等語（見偵79537卷第39至
    44頁）。
　⒉另參以本案房屋外之監視器畫面所示，於111年5月18日1時37
    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進入本案
    房屋，旋於同日1時40分許離開本案房屋；另於112年5月25
    日1時32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
    即於同日1時34分許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37分許離開
    本案房屋，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於卷可
    查（見偵79537卷第403至405頁）。則依據上開監視器畫面
    所示，被告前往本案房屋之時間與A女、B女所證之應召站人
    員前來收款之時間大致相符，且證人A女證述應召站之收款
    人員之特徵亦與被告當時前往本案房屋時之外型核屬一致，
    而證人A女證述被告之特徵時，並無觀看任何監視器畫面即
    為前開證述，堪認證人A女係因與被告近距離接觸而依其親
    身經歷，對被告之特徵印象深刻，證人A女方得為前開證述
    。
　⒊綜上所述，證人A女、B女之證述均有前開監視器畫面可佐，
    渠等亦無構陷被告之理，基此，堪認證人A女、B女之證述應
    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被告於前揭監視器畫面時間前往本
    案房屋之目的，係為收取性交易所得，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
    共同媒介、容留證人A女、B女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
    易以營利。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據前揭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在進
    入本案房屋後，旋在3分鐘後即離開上址，若被告所陳係前
    往本案房屋按摩為真（見偵79537卷第329至331頁），則按
    摩短則20分鐘，被告豈有在短短之3分鐘後旋離開上址之可
    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不符，難以憑採。至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雖又辯稱：我去看到小姐不喜歡，我就走了云云（見本院
    訴字卷第25頁），然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凌晨離去後，在短
    短7天後又回到本案房屋，且一樣在3分鐘後旋即離去，而現
    今社會中從事性交易、按摩工作之人眾多，若被告於111年5
    月18日對服務之小姐不滿意，則被告尚有許多選擇、去處，
    豈有在7日後再度回到同址消費、又不滿意而隨即離去之可
    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而被告又無法提出
    任何其係前往按摩之證據，證明其所述之真實性，被告空言
    否認犯行，實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使人為性交罪，犯罪構成要件乃
    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
    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
    罪，至於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果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
    所問。又因其犯罪為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發
    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之可言（最高法
    院95年度台上字第54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231
    條第1項所謂「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
    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容留」則
    指提供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之場所而言。如行為人媒介於前
    ，復加以容留在後，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僅論以容留罪名。查本件被告以營利為目的予以容
    留、媒介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使女子與他人
    為性交而媒介以營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容留以營利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就事實欄所示之犯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間，均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
    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
    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
    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
    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
    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
    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31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被告容留證人A女、B女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
    行為，因容留之對象不同且行為可分，應予分論併罰（共2
    罪）。至被告從行為開始時起分別至為警查獲止，媒介、容
    留同一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密接從事多次性交行為，彼此間獨
    立性薄弱，應各論以1罪評價為合理，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共同媒介、
    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
    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被告於本案中所擔
    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被告犯後態度，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均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分別所犯之罪，均無
    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罪犯罪時間接近，犯罪目
    的、手段相當，係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責任非難之重複程
    度較高，並斟酌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定其應執
    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如主文第1項後段所示。
三、沒收：
　　被告雖為本件事實欄所示之圖利容留性交行為，惟卷內尚乏
    積極證據證明上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給付之拆帳所得已由被
    告實際收受，爰不併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附此說明
    。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除於上開時、地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
    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外，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
    共同圖利容留PETCHPACHARAPHAKIN PURIMPRAT（下稱C女）
    、SIRICHOK YANISA（下稱D女）為性交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復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係以證人C女、D女於警詢之
    證述、「捷克論壇」網站性交易攬客廣告截圖、喬裝警員與
    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證人C女、D女與應召站成員之
    LINE對話紀錄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證人C女於112年4月24日入境臺灣，於同日開始從事性交易至
    同年月30日為警查獲，證人C女係在112年4月30日2時許進入
    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證人D女於112年7月14日入境臺灣，
    於同年月15日在本案房屋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17日為警
    查獲等節，業據證人C女、D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
    7卷第33至37、51至55頁）。而證人C女於警詢時證稱：今日
    （112年4月30日）2時許，有1名男子帶我到本案房屋，性交
    易所得公司會派人來收取等語（見偵79537卷第55頁）；D女
    於警詢時證稱：每天凌晨有1名男子會來跟我收性交易所得
    ，有年紀、矮矮的、有戴眼鏡、沒有刺青、七分褲、淡綠色
    短袖等語（見偵79537卷第37頁）。則本件除證人C女、D女
    上開證述外，並無其他事證可補強被告為前往本案房屋收取
    性交易所得之人，則被告是否有與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
    證人C女、D女為本件之性交行為，並非無疑。況證人C女、D
    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同年7月，與上開本
    院認定被告從事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之時間為
    112年5月之間，時間已有落差，雖應召站成員容留證人A女
    、B女、C女、D女性交易行為之地點均在本案房屋，然犯罪
    集團之成員常常異動，則被告在112年4月時，是否已加入，
    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犯行，或於112年7月時是否
    已退出共同圖利容留外籍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等節均有所
    疑，本件實難僅因容留證人C女、D女之性交易之地點與證人
    A女、B女性交易之地點一致，即率認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
    共同為容留證人C女、D女為性交行為。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此部分圖利
    容留性交罪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
    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既不能證明被告
    此部分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宗原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95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宗原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蔡宗原於民國112年5月間與真實年籍、姓名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已滿18歲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前由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洪寶生承租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號7樓之1之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而外籍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後，再由蔡宗原前往本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渠等即以此方式共同媒介、容留外籍女子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嗣一、PONGJAROEN THASAWAN（下稱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由蔡宗原於112年5月12日23時許，接應A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A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蔡宗原則於112年5月18日1時38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A女收取性交易所得。二、KIAWKHUM AREEYA（下稱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由不詳之應召站成員接應B女前往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B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為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蔡宗原則於112年5月25日1時32分許，前往本案房屋向B女收取性交易所得。嗣經警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A女、B女，始悉上情。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蔡宗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與依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有前往本案房屋，然矢口否認有何圖利容留性交之犯行，辯稱：我當時是去消費的云云。經查：
　㈠應召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2年4月24日之某時許，向不知情之證人洪寶生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外籍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之場所後，又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外籍女子以觀光等名義入境臺灣從事性交易，待外籍女子入境並入住本案房屋後，即由不詳之應召集團成員於「捷克論壇」網站刊登性交易攬客訊息。另證人A女於112年5月9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12日至同年月18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證人B女於112年5月23日入境臺灣後，於112年5月24日至同年月25日在本案房屋內從事性交易。嗣經警分別於112年5月18日、112年5月25日執行網路巡邏勤務，在捷克論壇上發現媒介性交易之訊息，遂喬裝嫖客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事項，至上開地點分別查獲證人A女、B女等節，業據證人A女、B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9至44、45至49頁），並有住宅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證人洪寶生提供之與暱稱「JAY」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25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筠筠/我的服務溫柔．態度真誠/主動熱情服務配合。滿滿（板）」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筠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B女於群組名稱「小不點板橋（4）」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112年5月18日職務報告書、暱稱「HH2299」於捷克論壇發佈之標題名稱「板橋.中永和板橋/喬喬/優質美女/可愛小隻馬/制服薄紗絲襪都有/1.8完整」廣告訊息截圖、員警與暱稱「喬喬」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A女於群組名稱「板橋-FAY（5）」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查（見偵79537卷第57至59、63至65、91、103至105、105至110、110至125、127、133至135、135至138、139至18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上情堪可認定。
　㈡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圖利容留性交行為：
　⒈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我於5月12日23時許到達本案房屋，由應召集團line暱稱為「jay」的男子，將我從中壢載到上述地之後就離開了，由另一名男子接應帶著我上樓到房間內。該男子跟收錢的男生是同一個人，他當時帶我上樓，特徵為大概50歲，有年紀了，當時戴著口罩，矮矮壯壯的，穿著長袖上衣，拖鞋，沒有戴帽子，有白頭髮。白髮男子帶我到房間後就離開了。每名客人收新臺幣（下同）2,000元，業者會分1,100元，我只拿900元。112年5月18日1時，對方直接到套房門口找我拿，進房間收錢後離開，他來的時候不會通知，只會連續按門鈴五次，我就知道收錢的來了。當時收取6,000至7,000元等語（見偵79537卷第45至49頁）。證人B女於警詢時證稱：性交易如果收取1,800元，我實得900元，另外900元交給上游公司，如果收取2,800元，我實得1,500元，另外1,300元交給上游公司。今天（112年5月25日）凌晨大約2點，有個男人來跟我收錢等語（見偵79537卷第39至44頁）。
　⒉另參以本案房屋外之監視器畫面所示，於111年5月18日1時37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40分許離開本案房屋；另於112年5月25日1時32分許，被告抵達本案房屋門外按本案房屋門鈴後，即於同日1時34分許進入本案房屋，旋於同日1時37分許離開本案房屋，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於卷可查（見偵79537卷第403至405頁）。則依據上開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前往本案房屋之時間與A女、B女所證之應召站人員前來收款之時間大致相符，且證人A女證述應召站之收款人員之特徵亦與被告當時前往本案房屋時之外型核屬一致，而證人A女證述被告之特徵時，並無觀看任何監視器畫面即為前開證述，堪認證人A女係因與被告近距離接觸而依其親身經歷，對被告之特徵印象深刻，證人A女方得為前開證述。
　⒊綜上所述，證人A女、B女之證述均有前開監視器畫面可佐，渠等亦無構陷被告之理，基此，堪認證人A女、B女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被告於前揭監視器畫面時間前往本案房屋之目的，係為收取性交易所得，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媒介、容留證人A女、B女在上址與不特定男客進行性交易以營利。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依據前揭監視器畫面所示，被告在進入本案房屋後，旋在3分鐘後即離開上址，若被告所陳係前往本案房屋按摩為真（見偵79537卷第329至331頁），則按摩短則20分鐘，被告豈有在短短之3分鐘後旋離開上址之可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不符，難以憑採。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又辯稱：我去看到小姐不喜歡，我就走了云云（見本院訴字卷第25頁），然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凌晨離去後，在短短7天後又回到本案房屋，且一樣在3分鐘後旋即離去，而現今社會中從事性交易、按摩工作之人眾多，若被告於111年5月18日對服務之小姐不滿意，則被告尚有許多選擇、去處，豈有在7日後再度回到同址消費、又不滿意而隨即離去之可能，被告所辯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而被告又無法提出任何其係前往按摩之證據，證明其所述之真實性，被告空言否認犯行，實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使人為性交罪，犯罪構成要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於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果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又因其犯罪為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之可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4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容留」則指提供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之場所而言。如行為人媒介於前，復加以容留在後，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僅論以容留罪名。查本件被告以營利為目的予以容留、媒介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而媒介以營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容留以營利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就事實欄所示之犯行，與不詳應召站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處罰客體係容留、媒介等行為，並非性交、猥褻行為，亦即其罪數應以容留、媒介等行為（對象）定之；苟其容留、媒介「同一人」而與他人為多次性交易，在綜合考量行為人之犯意、行為狀況、社會通念及侵害同一法益下，仍應僅以一罪論；至於媒介「不同女子」為性交易行為部分，應認為行為可分而具有獨立性，其行為之時間、地點明顯可以區隔，彼此間具有獨立性，自屬數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81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容留證人A女、B女與不特定男客從事性交行為，因容留之對象不同且行為可分，應予分論併罰（共2罪）。至被告從行為開始時起分別至為警查獲止，媒介、容留同一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密接從事多次性交行為，彼此間獨立性薄弱，應各論以1罪評價為合理，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竟與本案共犯共同媒介、容留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牟利，所為已對社會秩序及善良風俗造成相當程度危害，所為應予非難，酌以被告於本案中所擔任角色、分工內容，兼衡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告犯後態度，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分別所犯之罪，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審酌各罪犯罪時間接近，犯罪目的、手段相當，係侵害同一種類之法益，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並斟酌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如主文第1項後段所示。
三、沒收：
　　被告雖為本件事實欄所示之圖利容留性交行為，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上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給付之拆帳所得已由被告實際收受，爰不併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犯罪所得，附此說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除於上開時、地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外，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PETCHPACHARAPHAKIN PURIMPRAT（下稱C女）、SIRICHOK YANISA（下稱D女）為性交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復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係以證人C女、D女於警詢之證述、「捷克論壇」網站性交易攬客廣告截圖、喬裝警員與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證人C女、D女與應召站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證人C女於112年4月24日入境臺灣，於同日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30日為警查獲，證人C女係在112年4月30日2時許進入本案房屋從事性交易；證人D女於112年7月14日入境臺灣，於同年月15日在本案房屋開始從事性交易至同年月17日為警查獲等節，業據證人C女、D女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79537卷第33至37、51至55頁）。而證人C女於警詢時證稱：今日（112年4月30日）2時許，有1名男子帶我到本案房屋，性交易所得公司會派人來收取等語（見偵79537卷第55頁）；D女於警詢時證稱：每天凌晨有1名男子會來跟我收性交易所得，有年紀、矮矮的、有戴眼鏡、沒有刺青、七分褲、淡綠色短袖等語（見偵79537卷第37頁）。則本件除證人C女、D女上開證述外，並無其他事證可補強被告為前往本案房屋收取性交易所得之人，則被告是否有與應召站成員共同圖利容留證人C女、D女為本件之性交行為，並非無疑。況證人C女、D女從事性交易之時間分別為112年4月、同年7月，與上開本院認定被告從事圖利容留證人A女、B女為性交行為之時間為112年5月之間，時間已有落差，雖應召站成員容留證人A女、B女、C女、D女性交易行為之地點均在本案房屋，然犯罪集團之成員常常異動，則被告在112年4月時，是否已加入，並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本件犯行，或於112年7月時是否已退出共同圖利容留外籍女子為性交行為之犯行等節均有所疑，本件實難僅因容留證人C女、D女之性交易之地點與證人A女、B女性交易之地點一致，即率認被告與不詳應召站成員共同為容留證人C女、D女為性交行為。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此部分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圖利容留性交罪嫌，既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 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何奕萱

　　　　　　　　　　　　　　　　　　　 法　官　許菁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